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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美新门诊部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苏州美新门诊部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关于

做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要求，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组织

环评报告表编制单位（苏州市宏宇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苏州宏

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并邀请专家三人一起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对“苏州

美新门诊部有限公司建设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工作组依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和关于对《苏州美新门诊部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苏

州高新区环境环保局，苏新环项[2017]38 号，2017 年 3 月 13 日），审阅了本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等资料，踏勘了建设项目现场，经认真评议，提出验收意

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苏州美新门诊部有限公司研发实验室的建设项目”位于苏州高新区狮山路 35

号，租用金河国际大厦 1 幢 101 室，本项目建筑面积 2024.1 平方米。主要分为接待大

厅、共检区、男检区、女检区、放射区、医疗废物暂存室以及卫生间、就餐间。 
项目新增职工 45 人，本项目内部设有餐厅，不设置炒菜等服务，不产生油烟，

用餐均采用快餐公司统一配送。全年工作 350 天，医院门诊部实行一班工作制；医护

人员工作时间 7:15-11:30；行政人员工作时间 8:30-17:30。 
本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取得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批

复（苏高新卫计[2016]182 号），主要诊疗项目为内科、外科、妇产科：妇科专业、

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医学检验科（血、尿、白带常规）、医学影像科（核磁、

CT、DR、心电图、超声），项目建成后，仅进行以上科目的健康体检及健康咨询活

动，不进行治疗，不设置药房、住院床位等医疗设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 2017 年 1 月委托苏州市宏宇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了《苏州美新

门诊部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取得了苏州高新区

环境环保局关于对《苏州美新门诊部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苏新环项[2017]38 号）。本项目主体工程与环保设施于 2017 年 4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8 月竣工建成，2018 年 1 月开始试运行。 

苏州美新门诊部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委托苏州宏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了

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 
项目从立项至试运行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及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1200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50 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4.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苏州美新门诊部有限公司年产建设项目及其配套环保设施。主要

设备包括彩色 B 超（台式）、DR-X 射线机等设备 31 台、污水处理设施、固废处置

措施、隔声减震措施等。本次仅对项目废水、废气、噪声进行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与原环评内容相比，实际建设过程中不需要使用到棉签和引流棉

条。实际建设过程中减少 1 台钼靶接触仪、2 台电子阴道镜，增加 1 台视觉电生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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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仪设备，没有导致新增污染因子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

产工艺、环境保护措施均无变化，对照苏环办[2015]256 号相关要求，不属于重大变

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医疗废水。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市政污

水管网接管后排入新区第一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项目产生的医疗废水进入污水处理

设备处理后接入污水管网，然后排入新区第一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内部设有餐厅，不设置炒菜等服务，不产生油烟，用餐均采用快餐公司统

一配送，故本项目无油烟废气产生。本项目经营场所和检测器械使用紫外灯进行消毒。

污水处理设备沉淀、消毒等环节会产生恶臭，主要污染物为氨、硫化氢、臭气浓度，

该设施为小型一体化密封污水处理设备，恶臭气体产生量很少，不会造成恶臭污染。

本项目在体检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乙醇废气。 
（三）噪声 
本项目医疗设施为低噪设施，噪声源主要为污水处理设备水泵、风机运行噪声等。

经采取合理布局、隔声等措施，噪声源经厂房建筑物衰减后降噪。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医疗废物、污泥和生活垃圾。医疗废物收集后委托苏州

市悦港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进行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

理。 
本项目新建企业设置了一个 5m2 的危险废物仓库，能够防风、防雨、防渗；各类

危险废物分类存放，并且张贴了标签；危废仓库外张贴了危废标志，危险废物仓库的

设置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有关要求。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本项目未设置卫生防护距离。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苏州宏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8 月 13 日对项目进行竣工

环保验收监测报告（HY19072913）的结果，项目在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运行正常，

各项环保设施均处于运行状态，满足验收监测的工况要求。监测结果如下： 
（一）废水 
根据苏州宏宇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的监测结果医疗废水排放口中 pH 值、悬浮物、

COD、粪大肠杆菌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限值；氨氮、

总磷、总氮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中表 1 中 B 级
标准。公司无单独的生活污水和雨水排口，依托金河大厦的生活污水排口和雨水排口

不具备监测条件，因此未对生活污水进行监测。 
（二）噪声 
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各监测点噪声监测值均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22337-2008）2 类标准。 
（三）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医疗废物、污泥和生活垃圾。医疗废物收集后委托苏州

高新区人民医院收集后统一委托苏州市悦港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进行处置；污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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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进行处理；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

部门统一处理。各类固废均妥善处理，实现“零”排放。 
（四）本项目无污染物排放总量要求。 
五、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相关规定与要求，验收组认为该

项目环保设施（措施）基本按照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根据苏州宏宇环境检

测有限公司验收监测结果，同意该项目的废气、废水、噪声污染治理设施通过验收。 
六、需进一步的完善内容如下： 
（一）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完善项目验收内容。 
（二）按照管理部门的要求，及时进行网上公示。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签到表。 
 
 

苏州美新门诊部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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